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20年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

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同时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等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审

计报告和内控鉴证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深交所、证监局的规定以及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

作规程》的要求，对公司年报审计工作与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并对其他

内容出具了专项报告。现对2020年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关于2020年年度审计工作的基本情况 

1、沟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 

在年报审计工作前，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了年报审计的工作计

划，包括：审计基本情况、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审计风险及应对策略等。会计

师事务所提前开展了预审，并与纪审办、财务部进行了沟通交流，为年报审计打

好基础。 

2、沟通年报初审意见 

在现场审计工作结束后，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年报初审情况的

沟通，包括：合并报表初稿数据的简要分析，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拟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三方面内容。 

3、沟通年报审计结果 

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报告复核工作后，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年报

审计结果的沟通。年审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委员会汇报了2020年年报审计小结，重

点内容包括：总体审计策略、关键审计事项、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报表审计

结论。审计委员会专家对报表披露质量和内控管理予以关注，在听取注册会计师

的介绍和答疑后，对年报审计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认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工作程序到位，审计结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4、对审计报告的基本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了审计，并

以书面形式发表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年审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

了恰当的审计程序，审计结论是在获取了充分的、适当的审计证据基础之上发表

的意见。 

二、对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的工作评价 

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

立审计，认真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按时

完成了公司2020年年报审计工作。 

1、独立性评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职员未在本公司任职并未获取除法定审

计必要费用外的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和本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

者间接的相互投资情况，也不存在密切的经营关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审计

业务不存在自我评价，审计小组成员和本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成员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恪守了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 

2、专业能力评价：审计团队及组成人员完全具备实施本次审计工作的专业

知识和从业资格，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 

3、审计程序评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审计工作中实施的审计程序恰

当、合理，有效地对公司财务报表及其编制进行了风险评估，客观地对公司会计

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行为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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